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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 7 月 12 日對南海仲裁案做出仲裁判決，包括太平島在內，所有南

沙群島島礁均屬「礁岩」，僅能主張 12 海浬領海，均不可主張專屬 200 海浬經濟海域。前總統

馬英九任內，對南海主權提及的南海十一段 U 形線範圍，均屬中華民國領土，且依據內政部於

一九四七年公布「南海諸島位置圖」，即已宣示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及

相關海域主權屬中華民國所有。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判決，完全昧於太平島可以自給自足之現實

，嚴重損及我國於南海海域之主權、漁權及相關權利，且該案審理過程，並未正式邀請我國參

與仲裁程序，也未徵詢我國意見，我國絕不接受仲裁結果。 

我國主張太平島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百二十一條可維持人類居住及其本身經濟生活

的島嶼，絕非岩礁；太平島得依公約享有完整海洋權利。從 2015 年 12 月到 2016 年 5 月，包括

馬前總統英九在內，國內 150 多位部會首長、國內外學者專家和國內外媒體，皆訪問太平島，

親眼見證太平島淡水充裕（南沙唯一）、農產豐富、生活機能完整的島嶼，完全符合「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關於「島嶼」必須「維持人類生存與自身經濟生活」的要件。至今年 4

月底為止，更有 430 篇國際媒體完整陳述「太平島是島」的事實。太平島是「島」不是「礁」

，已是國內外多數人的共識。且我國歷任總統馬英九（2016 年 1 月 28 日）、陳水扁（2008 年 2

月 2 日）皆曾登島宣示主權。 

為彰顯我國全民捍衛南海主權一致決心及堅守我國在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享國際法及海洋法

上權利，絕不允許任何損害我國家利益的情形發生，避免國際勢力不當干涉，影響南海海域區

域和平穩定發展。爰此，蔡英文總統應立即率領朝野政黨領袖及國會議員登上太平島宣示主權

，並召開國際記者會，向全世界展示中華民國做為一個主權國家捍衛領土完整之決心及意志，

且儘速加派國軍戰士前往太平島駐守、海軍軍艦常態性於此海域巡弋，以因應急速升高之南海

緊張情勢，並開放一般民眾觀光，向全世界宣示並證明太平島做為一個可以自給自足之「島」

。內政委員會本於職權及代表全國最高民意機關，應於近日內立即安排考察太平島，向海內外

宣示中華民國全民一心捍衛太平島主權及領土完整。 

提案人：黃昭順  楊鎮浯  徐榛蔚  林麗蟬  陳怡潔  

陳超明   

2、 

因日前尼伯特颱風重創臺東地區，使居民之身家財產遭受嚴重損失，亟待政府經濟援助，惟

有鑑於過往之風災補助經驗，加上臺東地區之原住民於申請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核准前，尚未

取得土地所有權，若仍要求不動產毀損補助須以具有所有權為要件，始得申請補助，將不利於

租賃或實際使用不動產之災民，造成真正有補助需求者無法獲得實質援助，爰建請內政部及其

相關單位應於此次風災放寬補助要件，並以在不動產上有居住或使用事實為認定標準，且從優

從寬主動辦理，簡化申請流程，以利災民能盡速重建家園，早日恢復往日生活。 

提案人：陳 瑩  洪宗熠  李俊俋  吳琪銘  莊瑞雄  

Kolas Yotaka     劉櫂豪 

3、 



 

 278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63 期 委員會紀錄 

本院委員莊瑞雄等 5 人提案，有鑑於現今南海情勢緊繃，為維護我太平島主權與海上漁民安

全，海巡署應增加巡防能量，若遇巡防油費不足，應動用該署第一預備金以為支應。 

提案人：莊瑞雄  李俊俋  洪宗熠  Kolas Yotaka 

趙天麟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1 案，有無異議？請李委員俊俋發言。 

李委員俊俋：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對於第 1 案臨時提案有意見，有三個部分：第

一，立法院作決議要求總統，試問立法院何時有這樣的職權？總統不是立法院監督的對象。第

二，加速國軍戰士前往太平島駐守；本席認為，這個部分最多也只能由國防部研究；國防部要

在哪裡駐軍怎麼會是由立法院作決議？第三，一方面要要求國軍儘快長期駐守，一方面又要開

放觀光，充滿著矛盾，試問我們有哪個軍區是開放觀光的？老實講，這項提案有三個不通，包

括在憲法上層次不通，在國軍駐守上也不通，還有長期國軍駐守及開放觀光也都不通。除非作

文字修改，否則我們不予支持。 

主席：我個人的看法是，要求總統登島，這是一個宣示作用，絕對不退讓，就是這樣的原則，所以

用這種方式來表示我們的立場應該不會有錯啦！至於你認為立委不能監督總統，這點你們可以

考慮一下。第二，關於國防駐軍部分；現在大陸已在演習，美國和菲律賓也聯合演習，我們也

要表示我們非常堅持維護我們的主權，這並不會太離譜，因為別人已經有動作，我們也要有所

動作。第三，觀光是很多人提出來的，不過要適合民眾居住，這部分規範在國際公約法第一百

二十一條，將這部分寫進來也差不了多少，不然你們就提出其他比較好的意見。你們認為哪裡

要修正？ 

李委員俊俋：（在台下）就修改嘛！不然我們就不接受，就這麼簡單嘛！ 

主席：你覺得要如何修正？你認為總統不應該去太平島宣示，但我認為這不要緊，也不傷太雅。 

李委員俊俋：（在席位上）如果不修改，我們就不予贊成，如此而已。 

主席：其他委員有無意見？ 

莊委員瑞雄：（在席位上）今天大家要相親相愛…… 

主席：我們兩黨在太平島的立場要團結一致。 

莊委員瑞雄：（在席位上）什麼兩黨？是 3、4 黨。 

主席：好，現在是我們團結一致的時候？ 

楊委員鎮浯：（在席位上）李委員剛才說怎麼有駐軍，還開放觀光，其實大二膽就是如此，這個是

不衝突啦！但是…… 

李委員俊俋：（在席位上）金門是在漸漸撤軍後才開放觀光。 

主席：李委員，確實不衝突，我們要表示立場，金門也是觀光、駐軍並行對不對？在這個時候我們

要團結一致，有沒有其他意見？ 

李委員俊俋：（在席位上）所以你們要作文字修改。 

主席：為了表示立場，我們要共同維護太平島的主權，及專屬漁業權的權力。 

繼續處理第 2 案，請問各位對第 2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 2 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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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處理第 3 案，末段文字修正為「向行政院申請動用第二預備金以為支應。」第 3 案修正

通過。 

回頭處理第 1 案，第 1 案倒數第 8 行修正如下：「爰此，建請蔡英文總統於適當時機登上太

平島宣示主權，並召開國際記者會，向全世界展示中華民國做為一個主權國家捍衛領土完整之

決心及意志，請相關單位研究增派人員前往太平島駐守，海軍軍艦常態性於此海域巡弋，以因

應急速升高之南海緊張情勢。內政委員會本於職權及代表全國最高民意機關，應視海巡署勤務

調度及海域狀況，安排考察太平島，向海內外宣示中華民國全民一心捍衛太平島主權及領土完

整。」請問各位，對上述修正意見，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 1 案修正通過。 

我們稍後進行下午的議程，與下午議程無關的政府單位代表可以先行離席。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委員孔文吉等 21 人擬具「反族群歧視法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國民黨黨團擬具「反族群歧視法草案」案。 
三、審查委員吳志揚等 18 人擬具「族群平等法草案」案。 
四、審查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反族群歧視法草案」案。 
五、審查委員李彥秀等 18 人擬具「反族群歧視法草案」案。 
六、審查親民黨黨團擬具「族群平等法草案」案。 
主席：現在進行逐條討論，請議事人員先將所有條文唸一遍。 

親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名稱：族群平等法 

吳委員志揚等提案條文： 

名稱：族群平等法 

陳委員超明等提案條文： 

名稱：反族群歧視法 

李委員彥秀等提案條文： 

名稱：反族群歧視法 

親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第 一 條  為落實憲法第五、七條平等權保障之精神，防止歧視性之言論、行為或政策損及人

民基本權利，爰制定本法。 

吳委員志揚等提案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